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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條 本辦法依據國立宜蘭大學學分學程設置準則訂定。 

第二條 學程名稱：電力電子學分學程 

第三條 主辦單位：電機資訊學院 

第四條 設置宗旨：電力電子為綠色能源產業的核心技術之ㄧ。為配合

國家發展再生能源及電動運輸工具等產業需求；並增加本校畢

業生就業機會及職場競爭力，因此設立本學分學程。藉本學分

學程之設立，將可提升電力電子相關產業所需人才之質與量。 

第五條 課程規劃：參閱「電力電子學分學程課程規劃表」。 

第六條 修讀資格：凡國立宜蘭大學學生皆可報讀。 

第七條 學分限制：             

1.學生修習學分學程科目學分，其中至少應有九學分不屬於學

生主系、所、加修學系及輔系之必修科目。  

2.本學分學程課程規劃表中同一欄位所列科目均視為同一科

目，僅採計一次。 

3.本學分學程不採計已用於其他學分學程之科目。 

4.核心課程至少應修習及格達 2 門，其中須含一門學分學程必

修科目；實驗課程至少應修習及格達 1門。 

第八條 學分學程證書核發：取得本學分學程課程規劃表內之課程至少

十八學分，其成績合格者，可檢具歷年成績單及學分學程證明

書申請表，向主辦單位提出學分學程證明書之核發申請，經主

辦單位審核通過後，呈由學校核發「電力電子學分學程」證明

書。 

第九條 本辦法經學校教務會議通過後公告實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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電力電子學分學程課程規劃表 

課程種類 課程名稱 開課單位 
開課

學期 

學

分 
備註 

核心課程 

 (至少應修習

及格達2門) 

電機機械 電機工程學系 3上 3  

電力電子學 電機工程學系 3下 3 (學分學程必修) 

電力系統 電機工程學系 4上 3  

實驗課程 

(至少應修習

及格達1門) 

微處理機實驗 
電機工程學系/ 

電子工程學系 

2下 

3上 
1  

電機機械實驗 電機工程學系 3下 1  

電力電子實驗 電機工程學系 4上 1  

FPGA設計與實驗 電子工程學系 4下 1  

輔助課程 

 

硬體描述語言 電機工程學系 2下 3  

數位系統快速雛形設計 電子工程學系 3上 3  

網路分析 電機工程學系 3上 3  

DSP 晶片原理與應用 電機工程學系 3上 3  

電機驅動控制 電機工程學系 3下 3  

嵌入式系統/ 

嵌入式系統設計與應用 

電機工程學系/

電子工程學系 
3下 3  

電子電路專論 電機工程學系 4上 3 (隔年開)  

切換式電源供應器 電機工程學系 4上 3 (隔年開) 

高等電力電子學 電機工程學系 4上 3 (隔年開)  

電力電子學應用 電機工程學系 4下 3 (隔年開)  

電力電子系統分析與模擬 電機工程學系 4下 3 (隔年開)  

 


